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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
周景龙家房屋“11.02”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1月2日8时17分许，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周景龙家房屋发生火灾。火灾烧损了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80号周景龙家院内正房房屋及室内物品，火灾造成2人死亡。
火灾发生后，巴林左旗隆昌镇政府镇长韩玉广亲临火灾现场指导火灾事故处置工作。巴林左旗公安局和旗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火灾联合调查协作机制，由旗消防救援大队牵头，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民政局、纪委监委、隆昌镇人民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对该起火灾事故开展火灾原因调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处理工作指南》和《加强火灾事故函告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律规范规定，巴林左旗人民政府迅速成立了由旗消防救援大队董明华大队长为组长，由公安局、应急管理局、民政局、纪委监委、隆昌镇人民政府有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巴林左旗“11·02”一般火灾事故联合调查组，同时邀请赤峰市消防救援支队专家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询问、专家论证、检验检测等形式，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找出了事故暴露的主要问题，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相关防范措施。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621]一、火灾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024]（一）房屋基本情况（砖混建筑）
周景龙家的房屋位于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属于自建房民用住宅起火，该建筑共一层，共计四间，属于砖混建筑。
[image: 微信图片_20251103082842_6_67]
起火场所正面原貌图
[bookmark: _Toc24084]（二）起火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1.事故发现经过
经询问，2025年11月2日清晨，周景龙家南院邻居周景全吃完早饭后去自家后院上厕所，发现北院周景龙家窗户发黑，邻居周景全立即给侄子周志强打电话，通知周志强过去看看。周志强到场后发现周景龙家房屋发生火灾，正房房屋西屋窗户烧损，其二叔周景龙死于屋内门口位置，其叔伯兄弟周强死于房屋西侧床铺与窗口夹道位置。周志强立即电话通知周景龙的二女婿李常军进行报警，李常军当时在巴林右旗大板镇打工干活，在返程途中拨打110进行报警。
2.组织初起火灾扑救和疏散人员情况
2025年11月2日8时17分许，巴林左旗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周景龙家房屋发生火灾，巴林左旗消防救援大队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迅速出动2车12人到场进行处置。到场后，救援人员在房屋室内发现2具尸体（已无生命体征），经询问知情人和对房屋进行搜救，确定房屋没有其他被困人员。
3.消防队接警出动、灭火救援及搜救情况
2025年11月2日8时17分，巴林左旗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李常军报警，立即出动2辆消防车、12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大队值班领导随警出动，到场指挥。8时51分，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到达现场。此时起火房屋室内已无明火，救援人员会同公安部门共同维持现场秩序。
10时13分，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撤出，火灾现场移交隆昌镇政府、保安堂村村委会相关人员看守。
[bookmark: _Toc20234]（三）当地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
火灾发生后，旗委、旗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迅速成立由旗委常委、政府常务副旗长刘德海任指挥长的“11·02”火灾现场指挥部，下设现场救援技术调查、医疗抢救、社会稳定、舆论引导、后勤保障、综合协调、善后处理7个工作组，组织公安、消防、民政、应急、医疗卫生等部门人员全力展开事故善后及维稳工作。
经调取气象证明，2025年11月1日18时至11月2日6时，巴林左旗隆昌镇无降雨记录 ，气温-4℃至6℃ ，主导风向北风或西北风，风速7-14.4m/s。
[bookmark: _Toc27591]（四）人员伤亡情况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1.死亡人员：
（1）周景龙，男，1953年2月20日出生，身份证号：150422********2712，住址：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80号。
[bookmark: _GoBack]（2）周强，男，1974年7月5日出生，身份证号：150422********2713，住址：巴林左旗隆昌镇保安堂村平泉地80号。
2.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周景龙的女婿李常军申报火灾财产损失为3500元，巴林左旗消防救援大队统计火灾损失总计约为3300元。
[bookmark: _Toc6694]二、事故原因调查分析
[bookmark: _Toc18168]（一）起火时间认定
2025年11月2日8时17分许，巴林左旗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1、根据周景龙家北侧院落监控显示，11月1日23时13分许，周景龙家房屋西北侧窗口发出灯光；2、根据调取该房屋用户电力运行记录，记录显示，该用户用电停止时间为2025年11月1日23时15分；3、根据询问了解、走访调查和调取事故现场周围监控证实，结合火灾发展规律，综合认定事故发生时间为2025年11月1日23时00分许。 
[bookmark: _Toc1956]（二）起火部位认定
房屋整体屋顶彩钢板西南侧上方存在部分高温炙烤灰白色变色痕迹，其余彩钢板屋顶位置无明显变形、变色现象。西侧第一间室内木质横梁存在烧断掉落现象，整体呈现木质横梁西侧位置跌落悬垂现象。室内西墙南侧、南墙西侧烟熏痕迹严重，整体呈黑色或墙皮脱落现象。北墙及东墙墙体存在烟尘灰烬飘落物附着现象，无明显烟熏炙烤痕迹。自西向东第二间屋顶PVC吊顶软化脱落，室内火炕上方行李、室内橱柜及存放物品无明显高温炙烤痕迹，原物品原色清晰，外表面附着烟尘颗粒飘落附着物。
西侧第一间房屋西墙中部位置设有暖气片一组，与屋内铁床紧邻。铁床为南北向设置，床宽1.45米，长1.82米。北侧床头距该间房屋北墙1.34米，该范围内存放有电饭锅一个，锅体外表面存在烟熏炙烤痕迹。床头位置北侧墙角位置设有神龛一座，供桌为白色底漆木质结构，供桌上供奉神像，供桌及神像无明显高温炙烤烟熏痕迹，整体无变色。床身整体为灰黑色，西侧靠墙位置中部床梁存在向下弯曲变形。床铺下方地面存在大量可燃物燃烧焦化残余物痕迹。床西侧紧邻暖气片存在高温炙烤变色痕迹，暖气片北侧位置漆面无明显变色脱落；暖气片中间位置整体发黑，存在明显烟熏痕迹；暖气片南侧位置整体呈黑褐色斑块状高温炙烤变色痕迹，漆面存在不规则严重变色及脱落现象。南侧床尾距房屋南墙1.32米，该范围内西南侧墙角位置地面存在大量可燃物灰烬残骸。床尾位置与南墙缝隙间地面位置有尸体1具，脚向东南，头向西北方向，头部压放于床尾横梁上，整体呈俯卧状。尸体整体呈黑色，外表面碳化焦化严重，肢体末端等位置烧损残缺。尸体东南侧约0.5米位置放置有铁架圆凳1个，边长0.7米木质折叠方桌1个，桌面上存在室内PVC吊顶软化掉落残骸。折叠方桌东侧，室内南侧入户门位置地面有男性尸体1具，呈仰卧状，尸体头位于西南方向，脚向东北方向，右臂放置于腹部位置。尸体身上衣着完好，无明显烧损痕迹，五指自然弯曲，无紧握现象；面部五官清晰，整体呈黑色烟熏痕迹，面部右侧下颚位置有一处直径约2厘米皮肤外表皮破损现象。因此，综合认定起火点为周景龙家正房西屋床铺南侧；
[bookmark: _Toc25448]（三）事故直接原因认定
经现场勘验、调查询问，认定如下：
周景龙家正房西屋西侧墙体和南部墙面水泥灰层大面积脱落。该脱落区域内墙面距地面高0.7米、距南墙0.26米处位置设有墙壁插座一处，插座壳体融化滴落。在该插座地面附近位置进行清理，未发现其余线路经过痕迹及线路、插头等物品残骸。
位于床铺北侧西墙墙面设有墙壁插座一处，该插座壳体存在软化变形痕迹，插座及附近墙体无过火燃烧痕迹，插座处于空余状态，无用电设备插头与线路相连床铺北侧床头位置横梁上悬垂双齿插头一个，插头及线路存在高温炙烤融化焦化痕迹，处于悬垂状态，插头未与临近插座相连接，下方地面及附近无线路、插排等物品经过或残骸痕迹。
厨房锅炉内存在煤灰、锅炉地面处存放有煤桶等物，室外房屋西南角地面、厨房灶台附近和起火房间地面存在大量烟蒂，室内屋门无撬砸痕迹。根据走访调查了解，火灾发生前未发现声音嘈杂、鸡鸣狗吠等异常现象。
综上，起火原因为：周强吸烟引发火灾。
[bookmark: _Toc23864]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总结并吸取本次火灾事故教训，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落实防范措施，切实加强、改进和提升消防安全工作，杜绝类似事故重复发生，提出以下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21798]（一）切实履行职责，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旗委、旗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自治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牢固树立消防安全底线思维，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闭环机制，把消防安全落实落细落到位，坚决维护本地区消防安全形势的持续稳定。
[bookmark: _Toc22322]（二）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用火用电行为。各苏木乡镇（街道）应明确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发动网格力量，对辖区内村（居）民自建房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检查用火用电安全，电线、插座、电器等是否存在老化、破损等安全隐患，禁止私拉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隐患，要督促村（居）民整改，并跟踪整改落实情况。要加强对村（居）民用火用电安全教育和“三清三关”管理教育，提醒村（居）民在使用明火时要有人看护，做到人走火灭，对村（居）民燃气灶具阀门及管线进行检查，提醒村（居）民正确使用燃气，防止燃气泄漏引发火灾，提醒村（居）民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bookmark: _Toc1464]（三）强化宣传教育，提高村（居）民安全意识。各苏木乡镇（街道）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通过宣传栏、广播、大喇叭等方式向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详细讲解住宅火灾的特点、危害以及预防措施，重点强调火灾发生时如何正确报警、如何自救逃生等内容，组织村（居）民进行疏散演练，熟悉疏散通道和逃生路线，提高逃生效率。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宣传服务，确保消防安全知识普及到每一个人，确实提高村（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bookmark: _Toc17812]（四）加大技防措施，严防小火亡人。各苏木乡镇（街道）要全面落实预防和遏制“小火亡人”措施，鼓励村（居）民自建房内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器材，如独立式烟感报警装置，灭火器等，并指导村（居）民正确使用，切实落实紧急情况救助人员和帮扶措施，确保辖区消防安全。
[bookmark: _Toc10089]（五）加强部门协作，提高应急救援能力。各苏木乡镇（街道）要加强志愿消防队建设，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器材。进一步建强、用好微型消防站，按标准配备人员和装备器材，健全落实业务培训、训练演练制度，规范应急联动处置程序，提高组织扑救初起火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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